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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快火电厂烟气脱硫产业化发展的若干意见 

（国家发展改革委 2005 年 5 月 10 日发布 发改环资

[2005]757 号） 

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从根本上解决火电厂二氧化硫污染

问题，促进火电厂烟气脱硫产业健康发展，现对火电厂烟气脱硫

产业化发展提出以下意见： 

一、充分认识加快火电厂烟气脱硫产业化发展的重要意义 

二氧化硫排放是造成我国大气环境污染及酸雨不断加剧的主

要原因。近年来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火电厂二氧化硫控制的

法律、法规和政策，加快了火电厂烟气脱硫设施的建设，使我国

二氧化硫污染防治取得了一定成效。到 2004 年底，全国约有

2000 万千瓦装机的烟气脱硫设施投运或建成，约 3000 多万千瓦

装机的烟气脱硫设施正在施工建设。预计在未来 10 年内，约有 3

亿千瓦装机的烟气脱硫装置投运和建设。 

火电厂烟气脱硫快速发展的同时，存在以下主要问题：国家

对烟气脱硫供、需双方的市场监管还未及时有效跟进，缺乏对烟

气脱硫设施进行科学评价的指标和要求；建设规模急剧增长，但

产业化发展相对滞后；虽然大部分设备可以国内制造，但关键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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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仍需要进口；供方市场存在着脱硫技术的重复、盲目引进，技

术人员严重不足，招标中无序、低价竞争，质量管理环节薄弱等

问题；需方市场存在着工艺选择的盲目性，单纯地以低价位选取

中标单位，重前期招标，轻建造管理；要求与机组“三同时”的

脱硫设施，在实际中却不能与新建机组同步建设、同步投运，投

运后达不到设计指标、不能连续稳定运行等情况时有发生。为从

根本上解决火电厂二氧化硫污染问题，必须加快推进火电厂烟气

脱硫产业化发展工作，各地区及有关企业，要从战略和全局高度，

充分认识推进火电厂烟气脱硫产业化工作的重要性，加快火电厂

烟气脱硫产业化发展。 

二、加快火电厂烟气脱硫产业化发展的指导思想和任务 

加快火电厂烟气脱硫产业化发展的指导思想是：以科学发展

观为指导，以环保法规和工程建设法规为准绳，以市场为导向，

以企业为主体，通过创新机制、加强监管、落实和完善相关政策、

建立和完善技术标准体系、加强行业自律、加强协调管理，推动

我国火电厂烟气脱硫产业的健康、快速发展。 

主要任务：通过三年的努力，建立健全火电厂烟气脱硫产业

化市场监管体系，完善火电厂烟气脱硫技术标准体系和主流工艺

设计、制造、安装、调试、运行、检修、后评估等技术标准、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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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；主流烟气脱硫设备的本地化率达到 95%以上，烟气脱硫设备

的可用率达到 95%以上；建立有效的中介服务体系和行业自律体

系。 

三、规范火电厂烟气脱硫供方市场 

从事火电厂烟气脱硫工程的总承包公司，必须是具有法人资

格的经济实体；所具有的脱硫技术应是先进的、完整的、成熟的，

具有合法使用该项技术的权力和能力；具有相应的脱硫工程设计、

工程承包的资格，并已取得良好业绩；具有履行该项工程承包所

必须的经济实力，财务状况良好；内部组织机构完善、管理体系

健全、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配备齐全，有组织工程建设和现

场施工管理的经验，有完整的质量保证体系。对于具有自主知识

产权技术但没有业绩的总承包公司，在符合上述有关条件的情况

下，鼓励其承包示范工程。 

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，组织专家或委托行业协会

对从事烟气脱硫工程建设和相关产业领域的企业根据上述原则进

行考核，并将公布有关考核结果。 

根据国家有关法规，不断完善烟气脱硫产业市场准入制度、

规范脱硫工程招投标文件的编制、完善评标方法、加强对招投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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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过程的监督，维护一个开放、有序、公平竞争的烟气脱硫市场

环境，防止恶性竞争。 

四、火电厂烟气脱硫工艺技术选择原则 

火电厂烟气脱硫工艺选择应遵循经济有效，安全可靠，资源

节约，综合利用的总原则，因地制宜选取最优工艺。对燃煤发电

机组，在满足排放标准前提下，应按以下原则选择工艺技术： 

（一）燃用含硫量大于 1%煤（含 1%）并且容量大于

200MW（含 200MW）的机组，建设烟气脱硫设施应重点考虑采

用石灰石－石膏湿法脱硫工艺技术。 

（二）燃用含硫量小于 1％煤并且容量小于 200MW 的机组，

或剩余寿命低于 10 年的老机组以及在场地条件有限的现役电厂，

在吸收剂来源和副产物处置条件充分落实的情况下，建设烟气脱

硫设施可考虑采用干法、半干法或其它一次性投资较低的成熟技

术。 

（三）在 200MW 及以上机组采用干法、半干法或其它一次

性投资较低的成熟技术，应进行充分论证，并提供国内外已有相

同或更大容量的烟气脱硫设施成功投运的实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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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燃用含硫量小于 1％煤的海滨电厂，在海水碱度满足

工艺要求、海域环境影响评价通过国家有关部门审查，并经全面

技术经济比较后，可以考虑采用海水法脱硫工艺。 

（五）在吸收剂来源以及副产物销售途径充分落实的前提下，

且经过国家有关部门技术鉴定并有明确适用规模的或者能证明在

国内外已有相同或更大容量的脱硫设施成功投运的，可以考虑采

用其它脱硫工艺技术。 

五、开展火电厂烟气脱硫设施后评估 

后评估是针对已建成投产的脱硫工程进行评估，通过对所采

用的烟气脱硫技术的先进性（效率、能耗、资源消耗、副产品可

利用情况、二次污染情况）、整套装置的可靠性、投资的经济性、

本地化率等进行公正的评价，对以后建设的烟气脱硫工程起到借

鉴和指导。 

一般脱硫工程的后评估，应根据国家有关工程后评估的规定

与主体工程后评估同时进行，主体工程不进行后评估的纳入主体

工程竣工验收中。对于有下述三种情况之一的，国家发展改革委

将会同有关部门或委托行业协会开展专门的火电厂烟气脱硫工程

后评估工作：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596


